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特教模範生與愛心小天使選拔實施辦法 

壹、目的： 

一、藉由特教模範生與愛心小天使的選拔活動，開啟兒童自發的潛能與人文的關懷。 

二、選拔品學兼優兒童，促進五育均衡發展，培養學生健全人格。 

三、透過公開表揚，鼓勵學生崇尚榮譽、奮發向上、敦品勵學，並培養見賢思齊之情懷。 

貳、選拔原則： 

一、特教模範生選拔原則： 

(一)品學兼優，各方面表現均衡且優異，足為同學表率者。 

(二)校內外活動表現傑出或具有特殊才能，足為同學表率者。 

(三)每學年由各年級特教生中推選為校模範生。 

二、愛心小天使選拔原則： 

(一)熱心助人，經常關懷同學，幫助同學者。 

(二)擔任班上協助特殊學生之特教小天使，足為同學表率者。 

參、說明： 

一、特教校模範代表： 

由特教教師或導師推薦有具體事實，如代表班級、學校對外比賽表現優異，五育均衡發

展，拾金不昧，熱心助人……等等，足堪全班之表率者，由校內特推會審核通過者當選。 

二、市模範代表： 

本校特教市模範生代表由六年級特教市模範生中遴選，須經六年級學年主任召集學年教師

(含個案之特教教師)、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生

教組長組成模範生選拔委員會(評審迴避四親等內之血親原則)共同審核遴選產生，配合頒

獎典禮製作個人簡介、照片檔案，代表學校接受市長頒獎表揚。 

三、愛心小天使： 

由每班導師推薦有具體事證，且在班上熱心助人、關懷同學等足堪全班之表率者，每班名

額以特殊生人數為限，特殊情況者不在此限，愛心小天使經校內審核通過者當選表揚。 

肆、選拔方式： 

一、由特教教師或班級師生共議推薦，經學校特教委員會決議，選出表現優良的學生（如品

德、學業、特殊才能、服務熱忱等），並向上推薦參與市級表揚。 

二、於晨會宣導並分發特教模範生與愛心小天使選拔實施辦法及空白表單，請於指定時間內進

行推選。 

三、推薦表於 115年 2月 26日(四)下午 4:00前送交至輔導室彙整。 

伍、獎勵方式： 

一、當選之模範生，公布本校布告欄，並利用慶祝兒童節暨運動會公開表揚，由校長頒發獎狀

及獎品獎勵之。 

二、全體模範生可與校長、家長會長和師長合影留念，彩繪歡樂榮耀童年。 

三、於學校公佈欄公開表揚張貼推薦表至 115年 6月 30日(二)。 

陸、經費來源：由學校相關經費項目下支應。 

柒、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可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教組長： 輔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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